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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二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宜华生活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9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1、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增加“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购房款3.58� 亿元，形成原因是公司拟在四川、湖北

等地购置相关的合适房产物业，用于产品的展示及覆盖区域的仓储物流，2018年第四季度分别向四川达州市大昌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武汉中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襄阳惠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预购了约 6� 万平方米的展示及物流物业，分别支付

了 2.80�亿元、0.40�亿元和0.38�亿元款项。 请公司：（1）按产品展示用途和仓储物流用途分别列示相关房产物业的具体位

置、土地性质、购置单价、物业面积，并结合当地的平均房地产价格水平说明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性；（2）武汉中致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和襄阳惠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包括房地产开发， 公司向其购置房产物业的主要原因及其合规

性。

【公司回复】

（一）按产品展示用途和仓储物流用途分别列示相关房产物业的具体位置、土地性质、购置单价、物业面积，并结合当

地的平均房地产价格水平说明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性

公司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加强了内销市场开拓力度，拟在四川、湖北等地购置相关的合适房产物业，用于产品的

展示及覆盖区域的仓储物流，在国内拟建立完善中、西部为基础并向周边辐射的综合成品家居物流配送中心及大型营销网

络体验馆，2018年第四季度预购了三处物业，其中拟作为产品展示用途的物业位于达州市通川区金兰路77号，土地性质为

商用，购置单价1.09万元/平方米、物业面积3.21万平方米；拟用于仓储物流的物业分别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6号、襄阳

市樊城区人民西路，土地性质分别为办公、工业，购置单价分别为3.91万元/平方米、0.18万元/平方米，物业面积分别为0.16

万平方米、2.83万平方米；公司购置上述物业的购置价格充分考虑了公司的需求以及物业位置、面积、当地物业平均价格水

平等综合因素，基于市场调查后并经双方协商作出的，公司同时关注了安居客、房天下等房地产交易平台当地类似物业的

价格信息，公司购置的三处物业交易价格具有合理性。

（二）武汉中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襄阳惠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公司向其购置房产

物业的主要原因及其合规性

为了应对2018年下半年国际市场的突然变化，积极的开拓国内市场业务，扩大及服务好公司国内营销网络建设，提高

公司营销网络的覆盖面，并结合公司已完成收购“世界沙发大师” 华达利而增强的公司软体家居实力，公司计划在原已建

立的主要用于实木家居及地板业务的营销网络的基础上，拓宽包含软体家具的市场覆盖面，同时为了提升公司在国内综合

成品家居的业务服务能力及市场覆盖区域，公司在现有的营销网络基础上，结合公司主要生产区域及营销网络覆盖区域，

拟在湖北武汉和襄阳购置相关的合适房产物业，以便打造成为公司在中部地区的仓储物流中转中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

内市场。

武汉中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襄阳惠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虽不包括房地产开发， 但其拥有的相关房产物

业产权不存在瑕疵，对外转让不存在障碍，且上述物业能满足公司国内市场布局需求，公司向其购置物业不存在不合规情

形。

2、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在国内共有直营门店 19� 家，公司购置的自持物业展馆面积约 7.8� 万平

方米，账面价值总金额 10.66�亿元。 请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各自持物业展馆的具体地址、面积、账面余额、2018� 年度

门店营业收入。

【公司回复】

公司在拓宽国际市场扩大公司出口营销优势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发国内市场，公司主要集中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先

后在汕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南京、乌鲁木齐、成都、大连、浏阳、湘潭、沈阳、西安、天津、郑州、厦门、昆明等18个

区域购置了商业物业，建立了国内家居体验馆，同时公司也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外市场购置了4个营销展馆。 截止2018年

12月31日，公司购置的自持物业展馆面积约7.8万平方米，账面价值总金额10.66亿元。

公司在渠道建设方面，为加快推进“体验馆+专卖店” 国内市场营销模式，以体验馆为核心，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区域经

销商，逐步完善国内营销网络布局，打造“体验+互动+销售+配送” 立体营销体系，目前公司已在国内布局了19家家居体验

中心，其中18家为自持物业。 2018年度，公司18家自持物业的国内家居体验中心，除核算在各主体名下的终端零售收入

1.68亿元外，还以示范推广作用促进公司实现区域经销收入8.05亿元，较好实现了家居体验中心的辐射带动效应。

公司自持物业展馆具体地址、面积、账面余额、2018�年度门店终端零售收入情况如下：

3、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公司在国内广东、江西、四川、山东、江苏等地建立了 16�个生产基地，在国外日本、加蓬等

地建立了3�个生产基地，19�个生产基地房产总面积 180�余万平方米。 请公司以列表形式具体披露各生产基地的所在地

级市、建筑面积、账面余额，并披露实际产量、设计产能、产能利用率。

【公司回复】

公司在国内广东、江西、四川、山东、江苏等地建立了 16�个生产基地，以及国外日本、加蓬等地建立的3个生产基地，19

个生产基地房产总面积180余万平方米，其中公司自己构建物业的生产基地16个，自持物业总建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预期的增加，原从中国进口的部分美国

家具销售企业，开始在中国以外区域寻找新的供应商替代中国家具供应商，造成美国家具销售企业对中国境内采购需求量

下降，美国市场作为公司的重要市场之一，且事情发生突然，公司短期内无法将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影响进行全部转移，造

成公司部分工厂产能不足。

此外，为了提高公司生产管理效益，公司计划加大对主要生产厂区的建设，合理调整生产布局，建立覆盖国内外销售的

主要厂区，形成以山东临沂、江苏昆山、广东汕头靠近沿海的出口销售生产基地，以江西遂川和四川阆中为主要的内销产品

生产基地，同时做好江苏扬州的皮革加工、非洲加蓬的木材加工生产基地的稳定生产；对国内靠近城市居民生活区，生产条

件要求较高的生产厂区，公司将尽快获取国家政策支持等方式进行整合，以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 公司目前19个生产基地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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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地板厂 立方

广东省

汕头市 24.9 5.40

7,865 10,000 78.65% 2000年

木业

城、红

木家具

厂

套/件

224,

717

340,

000

66.09%

2007-

2010年

汕头宜华家具有限公

司

实木家

具厂

套/件

广东省

汕头市

8.09 0.11 94,145

200,

000

47.07% 2010年

梅州市汇胜木制品有

限公司

实木家

具厂

套/件

广东省

梅州市

3.69 0.84

108,

726

200,

000

54.36% 2009年

广州市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实木及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广东省

广州市

4.4 0.88 72,495

160,

000

45.31% 2010年

遂川县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实木及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江西省

吉安市

10.49 1.23 96,803

200,

000

48.40% 2014年

阆中市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实木家

具厂

套/件

四川省

南充市

17.13 2.72 95,485

200,

000

47.74% 2016年

山东省宜华家具有限

公司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山东省

临沂市

84.19 6.00

160,

175

625,

000

25.63%

2017年

地板厂 立方 14,109 20,000 70.54%

华达利皮革 （中国）

有限公司

皮革厂

千平方

英尺

江苏省

苏州市

2.08 0.04 32,556 36,000 90.43% 1999年

扬州创立皮革有限公

司

皮革厂

千平方

英尺

江苏省

杨州市

3.43 0.19 33,705 48,000 70.22% 2001年

华达利家具 （中国）

有限公司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江苏省

苏州市

3.1 0.02

518,

496

637,

500

81.33% 1993年

华达利沙发 （昆山）

有限公司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江苏省

苏州市

3.2 0.18

196,

801

225,

000

87.47% 2004年

华嘉木业股份公司

（S.A.H.J） 木材加

工厂

立方

加蓬 1.74 0.20

77,044

100,

000

77.04% 2014年

加蓬森林工业出口公

司（I.F.E.G）

利伯维

尔市

1.72 0.00

Terasoh�Co.，ltd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日本石

川县

1.22 0.39 36,309 36,000

100.86

%

2011年

自有物业小计 169.39 18.60

华达利家具 （常熟）

有限公司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江苏省

苏州市

5.64 0.00

382,

409

487,

500

78.44%

华达利家具 （淮安）

有限公司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江苏省

淮安市

2.37 0.00

101,

025

150,

000

67.35%

Corium�Italia�S.R.L.

软体家

具厂

套/件

意大利

蒙塔尔

巴诺市

0.31 0.00 24,457 36,000 67.94%

租赁物业小计 8.32 0.00

合 计 177.71 18.60

公司自持物业的16处生产基地房产物业面积为169.39万平方米， 其中全资子公司汕头宜华家具有限公司实木生产厂

的产权所有人为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另外公司还分别租赁了三个生产基地和自有物业生产基地的部分配套物业

面积分别为8.32万平方米和6.44万平方米，公司19个生产基地的总物业面积为184.14万平方米。

4、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增加“其他流动资产-收藏展示品” 1.03�亿元，报告期末余额 5.17�亿元，主要内

容为名贵家具及木雕艺术品。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资金紧张、财务费用高企的情况下出资 1.03� 亿元购置收藏品的主

要决策考量；（2） 单价最高的十件收藏展示品及其购买渠道和买入价格， 并按类别披露其余收藏展示品的数量和平均单

价。

【公司回复】

（一）公司出资 1.03�亿元购置收藏展示品的主要决策考量

公司购买收藏展示品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

（1）收藏展示品的艺术价值

公司购买的收藏展示品主要为明清时代的家具、摆件以及根雕等艺术收藏品，雕工精细，造型优异，具有很高的艺术

性，清式家具采用最多的装饰手法是雕刻、镶嵌和描绘，公司在红木家具和仿古家具的产品设计过程中参考了明清时代的

雕刻、镶嵌和描绘设计，将明清时代的高端家具的艺术设计应用于公司的现代中式家具当中，从而丰富公司的产品设计和

结构，提升公司产品的艺术价值。

（2）收藏展示品的历史价值

公司的收藏展示品大多数来源于明清时代，中国传统家具的巅峰时期代表是明清家具，明清家具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人文情怀，公司通过展示收藏展示品加深公司家具产品的品牌内涵，提升公司家具产品的品牌价值，从而提高公司在

家具行业的市场影响力。

（3）收藏展示品的文化价值

公司的收藏展示品是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承和体现，赋予了公司中式实木家具产品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公司在四川正

建设木文化博物馆，已成立了四川宜华木文化博物馆有限公司，相关前期建设工作已经开展，同时公司在全国开设多家直

营体验店，根据产品营销需求，需要将部分收藏展示品放置在直营体验店中向终端消费者展示，以满足高端消费者对于中

式实木家具的精神文化需求。

公司借助收藏展示品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来丰富公司家具产品的设计和结构、提升公司的品牌内涵以及

满足高端消费者对中式家具的精神文化需求，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现实、积极的意义，同时结合四川木文化博物馆的建设，

在2018年度公司收购了一批收藏、展示价值较高的超大口径及高端材质的木材艺术收藏品。

为了解此批收购艺术收藏品的价值情况，公司聘请了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京民信” ）以

及广西大学林学院的专家进行了咨询，其中艺术收藏品的数量位置由评估专家现场勘查及核实，艺术收藏品的结构、材质、

工艺鉴定已由广西大学林学院专家鉴定，并出具鉴定书。 根据中京民信评估专家现场勘查及核实，公司其他流动资产共计

432项，账面价值1.03亿元，包括超大口径（直径最大达202厘米）的安东、黄玫瑰、奥坎、大斑马、览仁、西普、巴花等木材9

项，以及名贵木材的海南黄花梨、印度小叶紫檀、缅甸花梨等木材共计423项，另根据广西大学林学院出具的专家鉴定意见

书，认为以上艺术收藏品木材纹理清晰，光泽亮丽美观，色泽庄重耐看，材质密实坚硬，材性稳定，强度高，雅致美观。特别是

海南黄花梨、印度小叶紫檀属珍贵艺术收藏品，色调高雅耐看，稳定性好，市场价值很高。从木材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

该批木材的价值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中京民信根据现场勘查核实及参考专家鉴定意见，出具相应咨询意见，认为公司购

置上述艺术收藏品在2018年12月31日市场价值为1.31亿元。

综上，公司出资 1.03�亿元购置了上述木材收藏品，经咨询评估专家以及木材专家意见，上述艺术收藏品价值在2018

年末未发生价值减损。

（二）单价最高的十件收藏展示品及其购买渠道和买入价格，并按类别披露其余收藏展示品的数量和平均单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单价最高的十件收藏展示品情况如下：

收藏展示品名称 材质 购买渠道 账面价值（万元）

29.6米秦始皇巡长城大根雕 樟木 竞拍购买 1，608.00

木雕龙纹床 海南黄花梨 竞拍购买 1，291.13

31米清明上河图大根雕 樟木 竞拍购买 1，246.50

木雕龙纹落地大屏风 小叶紫檀 竞拍购买 1，115.55

浮雕九龙落地屏风 黄花梨 竞拍购买 904.50

镂雕大花床 老酸枝 竞拍购买 804.00

木雕龙纹床 黄花梨 竞拍购买 653.25

木雕龙纹床 紫檀 竞拍购买 620.74

浮雕龙纹架子床 紫檀 竞拍购买 620.74

镂雕龙凤呈祥大床 黄花梨 竞拍购买 603.00

小 计 9，467.4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其余收藏展示品分类情况如下：

类别 数量（件/套） 金额（万元） 单价（万元）

各式名贵家具 370 24，136.96 65.24

根雕及工艺品 500 7，761.44 15.52

木材收藏品 432 10，306.15 23.86

小计 42，204.55

5、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公司的存货账面余额为 34.34� 亿元，其中林木种植、木材加工、木材储备、皮革生产等上

游环节存货余额为 22.27�亿元，扣除上游环节存货后公司存货余额为 12.07�亿元。 2018�年末，公司对于期末存货进行全

面盘点，对存货中发生了毁损、霉烂、变质等情况，没有使用价值或变现价值的存货进行了报废等处理，其他正常存货按照

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请公司：（1）分类别和账龄具体披露存货账面余额及其减值准备；（2）补充披露最近三

年存货的报废金额。

【公司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存货分类别和账龄披露存货账面余额及其减值准备情况

截至2018年末，公司存货主要包括林木、木材及皮革等，其中在育林期间为持续生长状态的消耗性林木资产26，594.04

万元，处在郁闭期未计提减值准备，其他存货分类别及库龄、减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年以上

账面余额

原材料 221，510.46 196，215.97 14，200.15 4，417.21 6，677.13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69，847.92 50，335.89 6，992.44 5，238.77 7，280.83

在产品 23，887.12 23，223.67 18.26 20.93 624.27

低值易耗品 1，526.81 1，369.44 157.36 - -

小计 316，772.31 271，144.97 21，368.21 9，676.91 14，582.23

跌价准备

原材料 1，613.19 28.29 5.27 81.65 1，497.97

产成品及库存商品 911.7 65.63 220.31 224.09 401.67

在产品 209.76 10.81 1.79 6.43 190.73

小计 2，734.65 104.73 227.37 312.17 2，090.37

账面价值 314，037.66 271，040.24 21，140.84 9，364.74 12，491.86

（2）2016-2018年最近三年存货的报废金额

公司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木材类存货管理办法，针对木材类存货自然特性在储藏及生产管理中设置了原木水仓、板材仓

库加湿、恒湿生产车间以及干燥窑炉等生产、保管设置，以防止木材类存货的干裂、虫害等损害木材质地的情形，并设置专

人保管及监督，定期对积压时间较长的木制品存货进行促销清理。

对于林木资产，公司根据行业指导意见及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了《林业资产管理制度》，以保证科学、规范、合理、

高效的管控公司林木资产。实际工作中，主要包括了对林木资源的定期抚育、防虫、防火、防盗以及对林木资产的投保，查询

报告期内的抚林育林报告、护林防火巡查记录以及投保记录，未发现公司林木资产发生病虫害及其它自然灾害情况。

公司生产需要的皮革材料主要来源于巴西蓝牛皮，公司再生产加工为皮革，经过脱毛和鞣制等物理、化学加工后，皮革

已经变性为不易腐烂的牛皮，然后由国内各生产厂经过加工制作为成品沙发。 针对皮革的吸收、吸附力强及存储较久的皮

革需要对其进行表面清洗保养的储存特点，对皮革类存货按照存货的库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定期对积压时间较长的成品

沙发进行促销清理。

2017�年度以及2018年度因台风自然灾害影响，公司部分存货受损，公司对受损存货进行了相应处理，受损金额分别

为46.04万元、14.05万元。

综上，由于公司主要存货为林木、木材及皮革等，由于其本身自然属性，以及公司相对完善的管理，除上述因自然灾害

产生较小的报废损失外，公司2016-2018年最近三年未发生其他因毁损、霉烂、变质等情况导致存货没有使用价值或变现

价值需要报废处理的情况。

6、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MeileleInc（美乐乐）成立于 2008年，2016-2018� 年的营业收入为 11.38� 亿元、9.39� 亿

元、8.33�亿元，净利润为-2.12�亿元、-1.55�亿元、-0.67�亿元。 在营业收入明显下降、净利润持续为负的情况下，公司未对

持有的 MeileleInc（美乐乐）股权计提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MeileleInc（美乐乐）最近三年的净资产；（2）

MeileleInc（美乐乐）最近三年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总经理；（3）MeileleInc（美乐乐）最近三年的日均活跃用户数量

（DAU）和网站成交金额（GMV）；（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 MeileleInc（美乐乐）的股权结构和管理层是否稳定、经营情

况是否出现明显下滑；（5）根据《关于投资 MeileleInc（美乐乐 ） 18.21%股 权 的 公 告 》， 公 司 对 外 投 资 的

定 价 依 据 之 一 为MeileleInc （美乐乐）2014� 年度取得营业收入 12.8� 亿元，2015� 年预计取得 18� 亿元。 结合

MeileleInc（美乐乐）2016-2018�年的营业收入补充说明公司认定持有的美乐乐股权不存在减值的合理性。

【公司回复】

（1） MeileleInc（美乐乐）是一家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MeileleInc（美乐乐）及其控制的

美乐乐家居网最近三年的净资产分别为55，097.85万元、52，161.29万元、51，818.65万元；

（2） MeileleInc（美乐乐）最近三年的第一大股东均为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eileleInc（美乐乐）公司未设

置董事长、总经理职位，日常运营管理由CEO负责，最近三年CEO分别为GAO� YANG（任职时间：2016年1月-2017年8

月）、VICTOR� FENG� GAO（任职时间：2017年9月-今）；

（3） MeileleInc（美乐乐）最近三年的日均活跃用户数量（DAU）分别为61.52万、65.33万、67.60万，网站成交金额

（GMV）分别为15.80亿元、16.34亿元、17.19亿元；

（4） 综合上述情况说明 MeileleInc（美乐乐）的股权结构和管理层是否稳定、经营情况是否出现明显下滑

公司参股美乐乐以来，美乐乐股权结构和管理层及高管团队相对稳定，从 2016年开始美乐乐公司对经营模式进行调

整，将原线下体验馆主要以直营方式为主逐渐转换为加盟方式为主，由于加盟业务让利给经销商，促进了加盟业务区域管

理，短期内会造成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有所下降，但同时降低了公司的日常运营支出，从而提高了公司盈利能力，美乐乐公司

预计2019年度经营亏损将进一步减少。

（5） 根据《关于投资 MeileleInc（美乐乐 ） 18.21%股 权 的 公 告 》， 公 司 对 外 投 资 的 定 价 依 据 之

一 为MeileleInc（美乐乐）2014�年度取得营业收入 12.8�亿元，2015�年预计取得 18�亿元。 结合 MeileleInc（美乐乐）

2016-2018�年的营业收入补充说明公司认定持有的美乐乐股权不存在减值的合理性。

公司投资MeileleInc（美乐乐 ）交易对价的确定，主要考虑到标的公司作为国内市场中成功运作的家居O2O� 电商平

台的稀缺性，结合标的公司 2014�年度经营业绩及 2015�年度经营目标， 参考国内上市公司投资同类电商企业及上市的

电子商务公司的估值，采用对电商企业的市销率（PS）估值法计算：2014�年度，美乐乐实现营业收入 128，209� 万元，预计

2015�年营业收入目标为人民币18�亿元。 依据当时预计的收入模式及估值方法，经双方协商确定，公司以 8，402� 万美元

投资美乐乐，投资后持有美乐乐 18.21%股份比例，对应美乐乐的投资后估值约为 4.61�亿美元。

由于从2016年开始美乐乐公司对经营模式进行调整，将原线下体验馆主要采用直营方式为主，逐渐转换为加盟方式为

主，上述业务的调整虽然造成了该公司营业收入短期内有所下降，但提高了销售收入内含的经济价值以及收入相关的市场

估值。

根据美乐乐2017年10月发生股权交易的对价以及交易股份比例，对应企业估值为5.87亿美元。参考美乐乐2017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9.39亿元对应5.87亿美元市场估值的市销率，则美乐乐2018年度实现8.33亿元收入换算市场估值为5.20亿美元，

公司持有美乐乐 18.21%股份比例对应权益为0.95亿美元，仍高于公司投资成本0.84亿美元，该投资未发生减值。 具体情况

如下表：

年度

营业收入

（亿元）

估值

（亿美元）

持股比例

折算权益

（亿美元）

投资成本

（亿美元）

是否减值

2017年度 9.39 5.87 18.21% 1.07 0.84 否

2018年度 8.33 5.20 18.21% 0.95 0.84 否

此外， 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 并在每个年度期末对主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 2018年公司对美乐乐进行股权价值进行了减值测算，根据中国大陆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2018年1-9月经

营情况和公司市值情况，互联网公司在美国和香港的估值平均水平为0.66亿美元市值/年亿元人民币收入。 美乐乐2018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8.33亿元人民币，按照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互联网企业收入与企业市值数据测算，美乐乐2018年

末的企业价值约为5.49亿美元。公司2018年末持有美乐乐公司18.21%股权，根据测算公司持有的美乐乐的股权不存在减值

的情况。

综上，公司按照初始投资成本核算的持有美乐乐股权的价值，公司投资完成后美乐乐经营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市场

影响力增强，企业价值得到市场认可，近期股权转让时对企业估值均有较大提升，同时公司结合美乐乐公司情况，按照市场

同类公司估值2018年末美乐乐公司价值进行了减值测试，未发现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况。

7、 请公司补充披露：2016-2018� 年前十大供应商和销售客户的名称 （如果是境外公司请同时列明注册名称的原

文）、交易金额以及占采购总额或销售总额的比例，并说明是否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2018年度，公司向10大供应商采购结算金额及占采购总额比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亿元） 占比

1 瑞丽市鸿嵊商贸有限公司 6.70 14.44%

2 瑞丽市亚森木业有限公司 4.76 10.26%

3 台州盛雄贸易有限公司 2.01 4.33%

4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1 2.18%

5 深圳市特速实业有限公司 0.91 1.96%

6

德库罗斯公司（Durlicouros�Ind�E�Com�De�Couros�，

Exp�E�Importacao�Ltda）

0.90 1.95%

7 佛山市泰旭进出口有限公司 0.78 1.67%

8 翡筠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0.75 1.63%

9 广州海司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74 1.59%

10 金波越南公司（Jing�Bo�Vietnam�Co.，Ltd） 0.61 1.31%

合 计 19.16 41.32%

2017年度，公司向10大供应商采购结算金额及占采购总额比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亿元） 占比

1 瑞丽市亚森木业有限公司 6.30 13.89%

2 佛山市泰旭进出口有限公司 2.58 5.70%

3

德库罗斯公司（Durlicouros�Ind�E�Com�De�Couros�，

Exp�E�Importacao�Ltda）

2.06 4.54%

4

温科罗斯公司 (Vancouros�Industria�E�Comercio�De�

Couros�Ltda)

1.98 4.36%

5 上海木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94 2.07%

6 维普索公司(Viposa�S.A.) 0.87 1.92%

7 常州市凯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78 1.72%

8 赛诺（浙江）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 0.74 1.64%

9 上海联大海绵有限公司 0.64 1.42%

10 上海浩微进出口有限公司 0.58 1.27%

合计 17.47 38.53%

2016年，公司向10大供应商采购结算金额及占采购总额比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金额（亿元） 占比

1 福建福人林木收储有限公司 1.65 4.66%

2 杭州同善贸易有限公司 1.33 3.74%

3 佛山市泰旭进出口有限公司 1.23 3.48%

4 瑞丽市亚森木业有限公司 1.01 2.84%

5 上海晶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73 2.07%

6 上海木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67 1.88%

7 上海品竹实业有限公司 0.56 1.57%

8 上海浩微进出口有限公司 0.45 1.27%

9 上海吾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42 1.19%

10 上海奏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36 1.03%

合 计 8.41 23.73%

上述公司向主要供应商采购为用于公司产品生产和材料储备的材料，合作期间付款正常，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8年度，公司10大客户销售结算金额及占销售总额比例：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亿元）

占比

1 德福士贸易公司（DFS�Trading�Limited） 5.89 8.05%

2 新古典家居饰品公司（New�Classic�Home�Furnishing�Inc） 4.49 6.14%

3 创新家具公司（Furniture�Creations�Inc） 4.42 6.05%

4 维莉兹家具公司（Furniture�Village�Ltd） 2.52 3.45%

5 四川宏义地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0 2.60%

6 美洲地板装饰公司（American�Furniture�Warehouse�Co�Inc） 1.79 2.46%

7 沃克斯家具公司（Walker's�Furniture�Inc） 1.75 2.39%

8 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62 2.21%

9 斯坦霍夫软装公司（Steinhoff�Upholstery�Limited） 1.51 2.06%

10 爱莉跟斯公司（Elegance�Exotic�Flooring�Inc） 1.19 1.63%

合 计 27.08 37.06%

2017年，公司10大客户销售结算金额及占销售总额比例：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亿元）

占比

1 德福士贸易公司（DFS�Trading�Limited） 6.20 7.72%

2 创新家具公司（Furniture�Creations�Inc） 4.98 6.20%

3 新古典家居饰品公司（New�Classic�Home�Furnishing�Inc） 4.17 5.20%

4 维莉兹家居公司（Furniture�Village�Ltd） 2.85 3.56%

5 奢华家具公司（Exclusive�Furniture�LP） 1.75 2.18%

6 生活空间家具公司（Living�Spaces�Furniture， Llc） 1.66 2.06%

7 艾格货仓公司(Homelegance�Inc.） 1.59 1.98%

8 爱莉跟斯公司（Elegance�Exotic�Flooring�Inc） 1.45 1.81%

9 格雷特家具商店公司（The�Great�Usa�Home�Stores�Inc） 1.31 1.63%

10 鲍伯斯家具公司（Bob�S�Discount�Furniture�Llc） 1.15 1.43%

合 计 27.11 33.78%

2016年，公司10大客户销售结算金额及占销售总额比例：

序号 客户名称

金额

（亿元）

占比

1 新古典家居饰品公司（New�Classic�Home�Furnishing�Inc） 4.86 8.53%

2 山姆家具公司（Sam�levitz�furniture�co�Inc） 4.32 7.57%

3 多样化家具公司（Mor�Furniture�For�Less�Inc.） 3.58 6.29%

4 汉克斯家具公司（Hank's�Furniture�Inc） 3.31 5.81%

5 捷思便尼采购公司（JCPenney�Purchasing�Corp.） 3.09 5.41%

6 生活空间家具公司（Living�Spaces�Furniture， Llc） 2.13 3.74%

7 德福士贸易公司（DFS�Trading�Limited） 2.01 3.52%

8 思兰巴棱公司（Slumberland�Inc.） 1.78 3.12%

9 家居力量公司（Furniture�Power�Inc.） 1.74 3.05%

10 创新家具公司（Furniture�Creations�Inc） 1.24 2.17%

合 计 28.05 49.21%

上述家居产品客户主要为美国、欧洲大型家具经销商以及国内房地产开发商，与公司合作期间销售回款正常，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8、 年报及问询函回复显示， 公司持有货币资金金额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业务模式导致的运营资金需求较大。 公司

2015-2018�年的营业收入、营业周期和期末货币资金如下表所列：

报告期 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周期（天） 期末货币资金（亿元）

2015年 45.9 313 34.3

2016年 57.0 322 35.5

2017年 80.2 265 42.3

2018年 74.1 326 33.9

请公司补充披露，在 2015-2016�年营业规模较小、营运效率无较大区别的情况下，货币资金持有额与2018� 年基本持

平的具体原因及其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为了更好的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业务的快速增长，公司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进行了一系列资源整合和产业布

局，分别在江西、四川和山东建设500亩、500亩和2000亩集中生产厂区，由于三个项目继续投入资金需求较大，同时公司为

了丰富产品结构，实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购物的体验服务，建立住居生活一体化服务平台目标，除依靠自身内生发展外，公

司还需要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外延式发展，弥补现有业务的短板，抓住新的时代发展机遇。 公司计划在适当的时候采用并

购实现公司快速、跨越式和长期发展，以及对模式新颖、发展前景较好、与公司主营业务及未来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家具及

相关配套产业，采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投资参股、控股收购等多种方式深入合作，推动公司加快现有业务的迭代及产业升

级。 公司为保证不错失机遇，需要持有部分新项目投资资金。

公司2015年至2018年投入江西、 四川和山东等项目建设资金约22亿元，2015年至2018年用于股权投资和并购的资金

约27亿元。 随着公司丰富产品结构、完善住居生活一体化服务平台的建立，“泛家居”战略逐步推进，逐步实现为客户提供

一站式购物体验的实现，公司用于项目建设和产业布局的投资资金需求的降低，公司将对营运资金总量作出相应的调整；

同时公司为了实现生产管理规模效益、相关产品协调效益，后期将会对公司生产厂区进行调整，对国内靠近城市居民生活

区，生产条件要求较高的生产厂区，公司将尽快获取国家政策支持等方式进行整合，进一步减少公司资金需求的同时，降低

公司债务融资规模。

综上，2015-2016年，公司进行了一系列资源整合和产业布局，增加了公司的资金需求，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公

司2015、2016年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持有额。 随着公司项目建设、产业布局以及后期资源整合的推进，公司将对营运资金

总量作出相应的调整。

上述第2、3、4、5、6、7项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已核查并发表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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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1 － 2019/6/3 2019/6/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20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3,019,70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6,509,853.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31 － 2019/6/3 2019/6/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的股东和以下3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1、 Kings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2、 厦门懋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张初全。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5元。 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

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4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

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

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对其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2-7795188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林保大”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19年5月29日起，汇林保大将

代销本公司以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213001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

213002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泛沿海混合

213003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

213006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A

000241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C

213008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

213908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后端）

213010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

000574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价值混合

000639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瑞养老混合

000698 宝盈科技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科技30混合

000794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A

000795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B

000796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C

000924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

001128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兴产业混合

001075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转型动力混合

001358 宝盈祥泰养老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泰养老混合

001487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优势产业混合

001543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锐混合

001915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

001877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国家安全沪港深股票

002482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混合

003715 宝盈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消费主题混合

005846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A

006572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C

005962

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A

005963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C

006387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A

006388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C

006398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A

006399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C

006675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中）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A

006676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C

投资人可在汇林保大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

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另外，我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汇林保大申（认）购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

式），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汇林保大活动公告为准。 上述基金费率标准详

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优

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uilinbd.com

客户服务电话：025-66046166

投资人在汇林保大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人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人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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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7年6月24日发布了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公

告（ 公告编号：2017-027），披露了锦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宸集团” ）起诉

呼伦贝尔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北大荒鑫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都

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涉案金额189,914,654.64元人民币。内蒙古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开庭审理了本案， 并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

公告编号：2018-026号）。 鑫都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

来的锦宸集团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 《民事上诉状》（ 公告编号：

2018-030号）。 鑫都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邮寄的 《民事判决书》（

公告编号：2019-010号）。

截止目前，本案件取得新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

本案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5月25日，鑫都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及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具体情况如下：

一、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最高法民终846号民事判决书由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责令鑫都公司履行下列连

带清偿义务：

（一）给付申请执行人锦宸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140,572,284.76及利息（利息自2015

年11月27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 负担案件受理费1,032,309.22元， 其他诉讼费用5,000元， 申请执行费209,

010.00元。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伦贝尔支行营业室 户名：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缴款人：呼伦贝尔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财产令》责令鑫都公司如实向法院

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应当

自财产变动之日起10日内向法院补充报告。

由于鑫都公司仅对呼伦贝尔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且案件刚进入执行阶段，故暂时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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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国有股份划转的基本情况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凯龙股份” ）于 2019年5月

27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荆

门市国资委” ）《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无偿划转所持湖北凯龙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通知》，荆门市国资委筹备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份5584

万股（持股比例为16.72%）无偿划转给其全资子公司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荆集团” ）持有。

二、中荆集团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荆门市漳河新区天山路1号（国华汇金中心1幢8楼）

3、法定代表人：肖为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6、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管理，对农林牧渔业、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供应业、建筑

业、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项目投资及管理，短期财务性投资，资本投资咨询服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荆门市国资委持有中荆集团100%的股权。

三、其他说明

1、上述无偿划转事宜完成后，中荆集团将持有5584万股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荆门市国资委通过中荆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不变，且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

2、受让方中荆集团目前没有计划在未来的 12个月继续增持凯龙股份股票；受让方中

荆集团还承诺：本次股份划转完成后，将承继荆门市国资委在凯龙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3、为维持公司控股结构稳定，避免实际控制人变动造成公司经营和管理层不稳定，荆

门市国资委与本公司董事长、 第二大股东邵兴祥先生 （持有本公司5337.12万股股份，占

15.99%）于2016年10月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限为5年，荆门市国资委与一

致行动人邵兴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的32.71%。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事宜还需要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

免要约收购程序，故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无偿转让事宜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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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七路2号公司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0,168,90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93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邦毅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吕婕、傅建中、袁坚刚、曹衍龙因公出差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及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91,502 99.9690 77,400 0.031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4,595,100 98.3434 77,400 1.656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事项，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芸、吕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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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ST� 康得，证

券代码：002450） 于2019年5月23日、5月24日、5月27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累计

偏离13.97%【(ST证券)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异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实及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5%以上股

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持续，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近期出现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审计师对2018年年度报告无法表示意见、超短期融资券未

能如期兑付本息、中期票据及境外债券未能按期足额偿付利息、全资子公司KDX� Europe�

Composites� R&D� Center� GmbH 破产申请被受理 、 香港全资公司 Top� Wis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Limited被债权人提起清盘申请、 公司担保的境外债券提前到

期的情况。为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正在通过多种途径努力筹措偿债资金，切实履行

还本付息义务；

4、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原则的其他情形；

5、公司控股股东及5%以上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控股股东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信息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下称“《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 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

司所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